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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投资“太平—国信科技大厦债权投资计划”

发生资金运用类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告
中路信披〔2024〕11 号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 2022

年第 1 号）和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（银保监发〔2021〕

14 号）等相关监管规定，现将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

委托投资方式投资“太平—国信科技大厦债权投资计划”发生资

金运用类重大关联交易的情况披露如下。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

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路保险”）于

2024 年 7 月 30 日与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受托合同，中路

保险拟认购“太平—国信科技大厦债权投资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本

债权计划”）人民币 1.3 亿元。7 月 31 日，中路保险通过委托

投资账户投资该项目，按照合同约定缴款人民币 1.3 亿元。

本债权计划的受托人为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与中路保险

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本债权计划的融资主体为青岛国信融科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信融科”），担保主体为青岛国信发展（集团）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信集团”），均与中路保险存在关联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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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该笔投资属于

资金运用类重大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

“太平—国信科技大厦债权投资计划”由太平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发起设立，融资主体为国信融科，增信措施是国信集团提供

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资金用途为国信科技大厦

商业项目及国信科技大厦商业 B 项目置换存量债务及项目开发

建设，风险缓释措施为该项目抵押（抵押范围含土地使用权及在

建）。本债权计划总募集规模 8 亿元，预期收益率 4.1%，期限 3

年。

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定国信融科主体信用等

级为 BB-，评级展望为稳定；国信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，评

级展望为稳定；本债权投资计划信用等级为 AAA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（一）融资主体

关联法人名称：青岛国信融科发展有限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；各类工程建设活动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

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市场营销策划；物业

管理；房地产咨询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酒店

管理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住房租赁。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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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法定代表人：李翔

注册地址：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隐珠街道月牙河路 87 号

注册资本：46,000 万元人民币

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国信融科是中路保险股东国信集团

的全资二级子公司，由国信集团一级子公司青岛国信建设投资有

限公司 100%持股。根据监管规定，属于中路保险的关联方。

（二）担保主体

关联法人名称：青岛国信发展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

经营范围：城乡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；政府重

大公益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；经营房产、旅游、土地开发等服

务业及经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服务业；经政府批准的国家法律、法

规禁止以外的其他资产投资与运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法定代表人：刘鲁强

注册地：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西路 48 号海天中心 T1 写

字楼

注册资本：300,000 万元人民币

与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：国信集团是中路保险股东，股权比

例 20%。根据监管规定，属于中路保险的关联方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本债权投资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 4.1%，符合双方商业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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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市场公允、合理原则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

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（一）关联交易金额

根据监管规定：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以保险资金投资金额计

算交易金额。本债权投资计划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1.3 亿元，即关

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.3 亿元，属于资金运用类重大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监管比例要求

1.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

根据监管规定，保险机构投资全部关联方的账面余额，合计

不得超过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总资产的25%与上一年度末净资产

二者中的金额较低者。

2023 年末，中路保险总资产为 27.83 亿元，总资产的 25%

为 6.96 亿元；净资产为 9.71 亿元。公司存量关联交易账面余额

0 元。投资本债权计划后，全部关联方账面余额为 1.3 亿元，符

合监管规定。

2.大类资产投资限额

本债权投资计划属于不动产类资产。根据监管规定，保险机

构投资不动产类资产的账面余额，合计不高于本公司上季度末总

资产的 30%（账面余额不包括保险公司购置的自用性不动产）；

投资不动产类资产的账面余额中，对关联方的投资金额不得超过

投资限额的 30%。

2024 年 2 季度末，中路保险总资产 29.85 亿元，不动产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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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投资限额为 8.96 亿元；投资本债权计划后，对关联方的不

动产类资产投资金额占该类资产投资限额的 14.51%，符合监管

规定。

3.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

根据监管规定，保险机构投资单一关联方的账面余额，合计

不得超过保险机构上一年度末净资产的 30%。

2023 年末，中路保险净资产为 9.71 亿元；投资本债权计划

后，对关联方国信融科、国信集团的投资账面余额为 1.3 亿元，

占比 13.39%，符合监管规定。

4.投资金融产品的份额

根据监管规定，保险机构投资金融产品，若底层基础资产涉

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，保

险机构购买该金融产品的份额不得超过该产品发行总额的 50%。

本债权计划募集规模 8 亿元，中路保险认购金额占比

16.25%，符合监管规定。

五、股东（大）会、董事会决议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

见或决议情况

（一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和决议

2024 年 7 月 2 日，本投资事项提交中路保险第二届董事会

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。按照相关监管规定，关

联委员 1 人主动回避表决；有效行使表决票数 2 票，2 票同意，

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；议案通过。

（二）董事会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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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7 月 2 日，本投资事项提交中路保险第二届董事会

第二十六次会议（临时）审议。按照相关监管规定，关联董事 2

人主动回避表决；有效行使表决票数 7 票，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

0 票弃权；议案通过。

（三）股东（大）会决议

根据监管规定：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

的，应当提交股东（大）会审议。本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

审议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本投资事项已履行独立董事审查程序，中路保险第二届董事

会 3 名独立董事对该笔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查，对本次资金运用

类重大关联交易无异议。

七、其他需披露事项

无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路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8 月 12 日


